编号：

免修课程申请表
申请须知：
1. 申请时间：每学期开学第1周。

2. 申请对象：第一次修读的课程。思想政治理论课、体育俱乐部、实验课或包含课程设计、实习等实践性教学环节的课程不允许申请免除随堂听课。新生入学后第一学期不得申请。
3. 申请条件：
（1）学生成绩优异者，即前一学期课程修读门数≥8门，全部课程成绩平均分≥85分且单科课程成绩≥80分者；
（2）当出现所申请修读课程与本专业毕业实习安排发生冲突且无其他修读方案时申请（注意：若学生前一学期课程修读出现不及格现象者不宜申请），且申请课程门数不得超过3门。
4. 当出现以下情形之一时，学生不宜申请课程“免修”：
（1）该课程班任课教师认为不宜免修者；

（2）学籍状态处于“延长修读年限”或“延期毕业”者。

5. 申请获准的学生必须随所申请课程班参加期中、期末考试或任课教师指定的测验及作业等，最终成绩合格者方可取得该课程学分。未被批准的学生，应按要求出勤并完成课堂教学活动，否则按旷课处理。
6. 本表审核后由开课单位存档。申请结果以综合教务系统中对应课程班的记载为准。
-------------------------------------------------------申请人填写部分-------------------------------------------------------
	学号
	
	姓名
	
	年级
	

	学院
	
	专业
	

	申请课程名称
	
	学分
	
	模块类别
	

	课程班名称
	
	任课教师
	

	上课时间地点
	

	若符合免修申请条件，请在对应项目框内打√，同时将相关信息补充完整：
[  ]前一学期修读课程共      门，全部课程成绩平均分      分，单科课程最低分     分。

[  ]申请课程与本专业毕业实习安排（实习时间：第   周-第   周）发生冲突且无其他修读方案，前一学期课程修读[  ]无不及格/[  ]共     门/     学分不及格。
其他申请说明：


	本人签名确认已阅读申请须知，并承诺遵守所有规定，同时确认表中所填内容及附件真实、准确，如有提供虚假信息或隐瞒事实等欺骗行为，自愿承担相应的责任。

申请人签名：                    联系电话：                       年    月    日


---------------------------------------------审核部分（请在相应框内打“√”）--------------------------------------------
	所在学院
教学秘书审核
	1．该生 [  ]符合  [  ]不符合 免修申请条件。
2．其他学业情况说明：
审核人：               年     月     日

	任课教师审核
	审核说明：
1．由于学生申请免除课堂听课，该生的成绩构成中不能出现“考勤”部分；即便学生承诺可以部分参与课堂学习，成绩构成中也不允许设置“考勤”这一项。
2．若任课教师保留“平时”部分的考核，作为与学生的明确约定，应同时详细列明该部分的考核方式。请特别注意：（1）您所保留的“平时”部分不能以课堂表现作为评分依据。（2）考核要求和评分标准一经确定，一般情况下不得变更。
3．一般情况下，为保证课程考核的公平性，同一个课程班的申请重取免听的学生，其成绩构成应保持一致，不宜对不同学生采用不同的考核要求。
1．审核意见：
[  ]同意免修申请。
[  ]不同意免修申请，原因：
2．若您同意学生免修申请，请与学生确定本课程的成绩构成及考核要求（期中和期末的考核方式默认与所申请课程班一致。无论选择何种方案，成绩比例构成总和应为100%）：
[  ]方案一：期末100 %
[  ]方案二：期中     %+期末     %
[  ]方案三：平时     %+期末     %（平时考核方式：                          ）

[  ]方案四：平时     %+期中     %+期末     %
（平时考核方式：                              ）
审核人：               年     月     日

	开课单位

教学秘书

办理结果
	[  ]同意申请，已变更修课方式为“免修”。
[  ]不同意申请，原因：
其他说明：
审核人：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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